
3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48.4万辆 同比增长1.1倍

本报记者 金一丹

4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24.1万辆和223.4万辆，环比增长23.4%和28.4%，同比下降9.1%和11.7%。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市场占有率达到21.7%。

3月乘用车产销量环比增长

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1-3月，汽车产销量达648.4万辆和650.9万辆，同比增长2.0%和0.2%，增速较1-2月回落6.8个百分点和7.3个百分点。 1-3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共销售558.6万辆，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5.8%。 在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比，比亚迪销量增速最快，广汽集团和奇瑞汽车销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上汽集团、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销量增速略低，其他车企销量增速有所下降。

乘用车方面，3月乘用车产销量为188.1万辆和186.4万辆，环比增长22.4%和25.1%，同比下降0.1%和0.6%。 1-3月，乘用车产销量为549.9万辆和554.5万辆，同比增长11.0%和9.0%。 在乘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功能乘用车（MPV）产销量均下降，其他三大类乘用车品种产销量继续保持增长。

商用车方面，3月商用车产销量为36.0万辆和37.0万辆，环比增长29.2%和47.7%，同比下降38.0%和43.5%。 1-3月，商用车产销量为98.5万辆和96.5万辆，同比下降29.7%和31.7%，降幅比1-2月有所扩大。 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和货车产销量均较快下降。

中汽协表示，3月国内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加之国际地缘局势不稳定因素增加，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芯片短缺没有明显好转，特别是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推动了企业生产成本上涨，多数企业因此纷纷上调销售价格，影响终端市场的销售。 受此影响，汽车总体产销形势不及预期。

新能源汽车销售表现亮眼

新能源车3月产销量表现好于全行业，达到46.5万辆和48.4万辆，环比增长25.4%和43.9%，同比增速均为1.1倍，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市场占有率达到21.7%。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3月产销量同比、环比均呈增长态势。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增速更为明显。

1-3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129.3万辆和125.7万辆，同比增速均为1.4倍，市场占有率达到19.3%。 与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延续了高速增长势头，燃料电池汽车增速更为显著。

新能源汽 车产销 量的高 速增长也 带动了 动力电 池出货 量的提升 。 据中国 汽车动 力电池产 业创新 联盟数 据， 3月我 国动力电 池产量 共计 39 . 2GWh ，同比增 长 247 . 3% ，环比增 长 23 . 3% 。 其中 ，三元电 池产量为 15 . 6GWh ，占总 产量的 39 . 7% ，同比 增 长 167 . 3 % ， 环 比 增 长 33 . 8 % ； 磷 酸 铁 锂 电 池 产 量 为 23 . 6GWh ， 占 总 产 量 的 60 . 2 % ， 同 比 增 长 332 . 9 % ， 环 比 增 长 17 . 6 % 。

1-3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100.6GWh，同比增长206.9%。 其中，三元电池产量为38GWh，占总产量的37.8%，同比增长113.7%；磷酸铁锂电池产量为62.4GWh，占总产量的62.0%，同比增长317.2%。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表示，2022年电动车价格上涨相对理性，目前新能源汽车价格两轮上涨的影响暂时不明显。 首先，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模式是订单销售，目前各车企手里有较多未涨价前的订单，导致3-4月基本是消化前期订单；其次，高油价导致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优势加大；第三，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刚性需求较强，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第四，新能源汽车涨价前下单，可锁定价格，导致消费者积极抢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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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因公司首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锁条件，经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7,309,000 7,309,000 2022年4月14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 2015年7月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5年第一批次解锁的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1人次，限制性股票数量

210,000股，回购价格为1.27857元/股。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15年7月2日发布的《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 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三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股票回购的议案》， 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2人次 （1名激励对象同时涉及第二

期、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回购注销）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其中，涉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119,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71元/股；涉及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160,000股，回购价格为3.468元/股。 2021年1月15日，上述回购方案经过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20年12月30日发布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第

二、三期A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及2021年1月16日发布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 2021年11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

的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32人次（其中5名激励对象同时涉及第三期、第

四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回购注销） 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

中，涉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4,900,000股，回购价格为3.468元/股；涉及第四期限制性股

票1,920,000股，回购价格为3.06元/股。 2021年12月15日，上述回购方案经过公司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21年11月27日发布的《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第三、四期A股限制

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及2021年12月16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回购上述限制性股票已按规定发布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18年1月9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首期全部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2021年1月16日

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三期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及2021年12月16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第三、四期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在前述公告

约定的申报时间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因公司首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

股票不符合解锁条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

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 依据具体如下：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予以回购并注

销。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二期A股限

制性股票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 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

审议回购股份方案，并依法将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3.�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三期A股限

制性股票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 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

审议回购股份方案，并依法将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4.�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期A股限

制性股票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 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

审议回购股份方案，并依法将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及回购款项的说明

根据2018年7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首期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调整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因公

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导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应调整， 其中：

（1）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授予价格由3.58元/股调整为2.55714元/股，回购价格

由1.79元/股调整为1.27857元/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的50%）；（2）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计划的授予价格即回购价格由4.866元/股调整为3.47571元/股。

上述调整后，公司首期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如发生回购事项的，公司根据

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和价格计算的应当向相应激励对象支付的回购总价与调整前一致，

回购总价不因股票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而发生变化。

根据2018年12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的议案》，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价格即回购价格为3.468元/股。

根据2020年12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的议案》，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价格即回购价格为3.06元/股。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回购款项合计人民币24,

105,389.7元，不包含因回购限制性股票产生的过户费、印花税等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费

用。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首期、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共计35人次（包括1人同时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

票和第三期A股限制性股票、5人同时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第三期A股限制性股票和第

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309,000股，其中回购首期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210,000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9,000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5,060,000股，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20,000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4月14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暨股本7,309,000元（股），减少后的

注册资本暨股本为41,940,858,844元（股）。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本次注销股份 股份数 比例

（股） （%） （股） （股）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112,801,000 2.65 -7,309,000 1,105,492,000 2.64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40,835,366,844 97.35 0 40,835,366,844 97.36

股份合计 41,948,167,844 100.00 -7,309,000 41,940,858,844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

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

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

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

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

安排符合《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股权激励制度通知》《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

备忘录》及《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关规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

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股权激励制度通知》

《管理办法》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关规定；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

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股权激励制度

通知》《管理办法》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关规定；第四期限制性股票计划

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股权激

励制度通知》《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管理办法》及《第四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关

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

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期、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4月11日， 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 （简称 “中汽

协” ）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24.1万辆和223.4万辆，

环 比 增 长 23.4% 和

28.4%， 同比下降9.1%和

11.7%。 其中，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环比和同比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市场

占有率达到21.7%。

●本报记者 金一丹

上下游互相渗透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加快一体化布局

● 本报记者 李嫒嫒

日前， 特斯拉CEO马斯克称：“锂的

价格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特斯拉可

能会直接大规模进入锂矿开采或提炼业

务。 ” 数据显示，锂价在过去一年累计上

涨490%。

为保障动力电池供应链稳定及成本

优势，包括比亚迪、大众汽车、“蔚小理”

等车企纷纷向上游延伸布局。 同时，上游

企业也积极向下游渗透。 业内人士表示，

上下游联动将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

展的主要方向。

向上游进军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 国内电池级

碳酸锂4月11日报价为50万元/吨， 今年

以来累计上涨近80%。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成为

车企发展的“拦路虎” ，于是其纷纷向上

游渗透，加快一体化布局。

马斯克日前称， 特斯拉可能会直接

大规模进入锂矿开采或提炼业务。 中国

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受原材料价格上

涨影响， 特斯拉自2021年底以来已启动

多轮涨价， 仅今年3月特斯拉就连续3次

上调部分国产Model� 3、Model� Y车型

售价。

具有锂资源、锂电池和整车生产完整

布局的比亚迪也在不断向上游进军。盛新

锂能3月22日公告称，拟通过定向发行股

票的方式， 引入比亚迪作为战略投资者，

计划募资不超过30亿元， 双方将在锂产

品领域开展长期合作。 盛新锂能承诺，同

等条件下优先保障比亚迪的锂盐加工产

能；同时，双方在上游矿产资源方面开展

合作，共同寻找优质矿产资源，带动产业

链上下游业务与技术的深入合作，保障供

应稳定。

3月21日， 大众汽车 （中国）（简称

“大众汽车” ）与华友钴业、青山集团就

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达

成战略合作意向。 其中，三方拟在印度尼

西亚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布局镍钴资源开

发业务， 规划建设规模为年产约12万吨

镍金属量的产品和约1.5万吨钴金属量的

产品，可满足约160GWh电池所需的镍钴

原料供应，建设世界先进的动力电池原料

制造基地。

大众汽车还与华友钴业拟设立广西

合资公司， 将专门从事镍钴硫酸盐精炼、

三元前驱体以及三元正极材料生产制造

等业务，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

源锂电材料一体化制造平台。

大众汽车方面表示，上述合作将有助

于实现集团电池成本降低30%-50%的

长期目标。

2月24日，以造车新势力“蔚小理”

为首的19家企业宣布入股欣旺达， 东风

汽车集团、 上汽集团等老牌车企也一同

入局。 据悉，欣旺达是一家主攻数码3C锂

电池的供应商。 业内普遍认为，此举是为

了拓展多元化的电池供应商， 保障稳定

的供应链。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

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车企向上游进军是

为了降低供应链风险，保障及时交付。 此

外， 上游电池原材料供应商对政策依赖

度较大，对产能的规划相对保守，面对新

能源汽车产销快速增长，有一定的压力。

车企向上游产业进军， 有助于自身稳定

发展。 ”

抢占锂资源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除车企

积极向上游渗透外， 电池企业也在加快

向上游渗透，抢占锂资源。

比如，亿纬锂能收购金昆仑股权，成

立合资公司金海锂业， 并与蓝晓科技共

同参与西藏结则茶卡盐湖锂资源的开发

利用；今年2月，宁德时代子公司四川时

代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天府矿

业等公司签订合资协议，将加快四川省锂

矿资源勘查开发，增加锂资源供给，促进

新能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同时，上游锂资源企业也积极向下游

渗透，实现上下游优势互补，加快一体化

布局。

盐湖股份作为国内盐湖提锂龙头企

业，去年与国轩高科达成合作，拟设立合

资公司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等正极电池材

料和储能电池，以期形成稳定的新能源产

业链体系。江特电机去年与国轩高科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依托江特电机在宜春丰富

的锂矿资源和国轩高科在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的技术优势及产业布局，充分发挥

双方的核心优势，实现上下游优势互补。

乘联会将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预期由480万辆提升至550万辆， 预计

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达到25%

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在如此高销量预期

的刺激下，动力电池原材料供需不平衡问

题将进一步加剧。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维

持高景气度，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

优势互补显得尤为重要。

张翔表示，目前，全球动力电池均处

于供给紧张状态，上游原材料也面临供需

失衡，上下游联动实现优势互补将成为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的主要方向。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苏振

3月乘用车产销量环比增长

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1-3月， 汽车

产销量达648.4万辆和650.9万辆，同比增

长2.0%和0.2%， 增速较1-2月回落6.8个

百分点和7.3个百分点。 1-3月，汽车销量

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共销售558.6

万辆，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5.8%。 在汽车

销量排名前十位企业中， 与上年同期相

比，比亚迪销量增速最快，广汽集团和奇

瑞汽车销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上汽集

团、 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销量增速略低，

其他车企销量增速有所下降。

乘用车方面，3月乘用车产销量为

188.1万辆和186.4万辆， 环比增长22.4%

和25.1%，同比下降0.1%和0.6%。 1-3月，

乘用车产销量为549.9万辆和554.5万辆，

同比增长11.0%和9.0%。在乘用车主要品

种中， 与上年同期相比， 多功能乘用车

（MPV）产销量均下降，其他三大类乘用

车品种产销量继续保持增长。

商用车方面，3月商用车产销量为

36.0万辆和37.0万辆， 环比增长29.2%和

47.7%，同比下降38.0%和43.5%。 1-3月，

商用车产销量为98.5万辆和96.5万辆，同

比下降29.7%和31.7%， 降幅比1-2月有

所扩大。 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

期相比，客车和货车产销量均较快下降。

中汽协表示，3月国内多地出现聚集

性疫情，加之国际地缘局势不稳定因素增

加， 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影

响。此外，芯片短缺没有明显好转，特别是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推动了企

业生产成本上涨，多数企业因此纷纷上调

销售价格，影响终端市场的销售。 受此影

响，汽车总体产销形势不及预期。

新能源汽车销售表现亮眼

新能源车3月产销量表现好于全行业，

达到46.5万辆和48.4万辆， 环比增长25.4%

和43.9%，同比增速均为1.1倍，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势头；市场占有率达到21.7%。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纯电动汽

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3月产销量同比、环比均呈增长态势。 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增速更为明显。

1-3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

129.3万辆和125.7万辆，同比增速均为1.4

倍，市场占有率达到19.3%。 与上年同期

相比，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和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延续了高速增长势

头，燃料电池汽车增速更为显著。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高速增长也带

动了动力电池出货量的提升。 据中国汽

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3月我国

动力电池产量共计39.2GWh， 同比增长

247.3%，环比增长23.3%。 其中，三元电

池产量为15.6GWh，占总产量的39.7%，

同比增长167.3%，环比增长33.8%；

磷酸铁锂电池产量为23.6GWh，占总产

量的60.2%，同比增长332.9%，环比增

长17.6%。

1-3月， 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

100.6GWh，同比增长206.9%。其中，三元

电池产量为38GWh，占总产量的37.8%，

同比增长113.7%； 磷酸铁锂电池产量为

62.4GWh，占总产量的62.0%，同比增长

317.2%。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表示，2022

年电动车价格上涨相对理性，目前新能源

汽车价格两轮上涨的影响暂时不明显。首

先，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模式是订单销售，

目前各车企手里有较多未涨价前的订单，

导致3-4月基本是消化前期订单； 其次，

高油价导致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优势加大；

第三， 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刚性需求较

强，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第四，新能源汽

车涨价前下单，可锁定价格，导致消费者

积极抢订单。

上市房企销售回暖

●本报记者 张军

近期，上市房企销售明显回暖。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3月，

TOP100房企销售额均值环比增幅达36.07%。 同时，取消限购

限售、实行房贷首付两成的城市持续增多。 业内人士预计，下

半年楼市料趋稳。

销售面积增长

上市房企披露的3月销售数据较2月明显改观。

保利发展3月实现签约面积218.00万平方米， 签约金额

384.15亿元。 公司2月实现签约面积150.11万平方米，签约金

额239.78亿元。

3月，万科A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36.9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415.3亿元。 公司2月实现合同销售面积185.2万平方米，销售

金额293.7亿元。

上市民营房企中， 中南建设3月实现合同销售金额61亿

元，销售面积46.1万平方米。 公司2月实现合同销售金额56亿

元，销售面积45.7万平方米。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3月，TOP100房企销售额均值为

58.1亿元，尽管同比仍下降48.7%，但环比增幅达到36.07%。

“当前市场下行状态基本见底。 3月中下旬以来，市场回

暖比较明显。 ”华润置地总裁李欣表示。

不过，华侨城A表示，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深入调整，竞争

格局将重塑，行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多地政策调整

3月以来， 多地

因城施策，取消限购

限售、降低首付比例

等措施接踵而至。

浙江省衢州市

全面取消限售、限

购。 据市场机构监

测，衢州是第一个限

购限售均取消的城

市。 福州日前明确，

非五城区户籍家庭在五城区购房无需提供近两年内满12

个月医社保或纳税证明或落户材料，即可购买一套福州五

城区144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宅， 购买后该房屋仍受限售

政策影响。

房贷两成首付的政策同样受到市场关注。兰州日前明确，

个人通过商业银行和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

例不低于20%，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浙江丽

水市近期发布通知， 职工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

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降为20%。

“从房地产贷款首付政策看， 两成首付是一个明显的宽

松信号。 ” 中银证券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夏亦丰表示，商业

贷款首付比例下调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预计首付比例下调城

市数量将增加，但热点城市的跟进才能有更明确的示范效应。

三湘印象认为，如果限购、限价、限贷等政策进一步放松，

刚性购房需求、改善型需求将为房地产市场消费打开空间，对

房地产市场均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楼市有望逐步趋稳

尽管房企销售端出现改观，但平安证券房地产行业首席分

析师杨侃认为，考虑到政策时滞效应及疫情影响，预计楼市修

复仍需时间，二季度为重要观察窗口期。

绿城中国副总裁李骏表示，初步判断2022年上半年是筑

底盘整的时期，下半年市场会逐步复苏趋稳。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表示，北京、成都、厦门及

政策基本面持续向好的城市楼市回暖可期， 预计今年年中会

有明显改善。

不过，一些上市房企对确定今年的销售目标较为审慎。建

发国际行政总裁林伟国表示， 今年是建发国际过去几年没碰

到过的、非常难定目标的一年。

招商蛇口董事、总经理蒋铁峰表示，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2022年销售目标设定为3300亿元， 与去年销售目标

基本持平。 对于2022年销售目标，华润置地管理层表示，希望

在2021年基础上有所提升。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3

月，

TOP100

房企销售额均值为

58.1

亿元，同比仍下降

48.7%

，但环比

增幅达到

36.07%

。

36.07%


